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6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馬傳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本院111年度中簡字

第2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929號），提起上訴，本院

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丁○○（另為不起訴處分）前係任職於丙○○所經

營址設臺中市○○區○○街00號公司辦公室之員工，緣甲○

○與丁○○前於民國110年7月29日曾有爭執而生怨隙，後於

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丙○○在上址向丁○○取用

全新廚師帽時，甲○○因認為丁○○意指其衛生習慣不好始

取用新的帽子，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

侮辱之犯意，於上開不特定人得出入之辦公場所，對丁○○

恫稱並辱罵：「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致

丁○○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且貶損丁○○之名譽。

二、案經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

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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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明文。被告甲○○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之陳

述無證據能力等語，查證人丁○○於警詢時之指述屬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丁○○上開陳述內容與其於本院

審理中具結證述之內容核屬一致，不具證明本案犯罪之特別

必要性，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其於警詢所述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

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

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

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

外情形，為調查審認。被告並未釋明證人丙○○於偵查中之

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揭說明，證人丙○○於偵查

中之證述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三、本案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

第 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

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

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確於上揭時、地對告訴人丁○○稱「他媽的

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然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

安全或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伊跟證人丁○○、

丙○○發生爭執，伊並沒有要恐嚇的意思，所謂要找麻煩，

是指以法律途徑來解決，而說「他媽的」是要表示憤怒的心

情，不是針對證人丁○○。惟查：

(一)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在址設臺中市○○區

○○街00號公司辦公室，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

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參本院簡

上卷第49頁），核與證人丁○○、丙○○證述情節相符（參

偵卷第55至58頁，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復有現場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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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及譯文等附卷可稽（參偵卷第31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

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按所謂侮辱，凡未指明具體事實，而其內容足以貶損他人社

會評價之輕蔑行為，即足當之。本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經

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評價，是否構成侮辱，並非從被害人

或行為人之主觀感受判斷，而係以陳述內容之文義為據，審

酌個案之所有情節，包含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

業類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平時關係、言語使用習慣、

詞彙脈絡等，探究言詞之客觀涵義，是否足以減損被害人之

聲譽。經查，被告因認證人丁○○於辦公室內指稱其衛生習

慣不佳，因而與證人丁○○於辦公內發生口角爭執乙情，有

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錄音譯文存卷可查。又證人丁○○於

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時講這些話的時候是以手

指著伊，因此伊可以確認被告是在跟伊講話等語（參本院卷

簡上卷第105至106頁），且被告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

幹他媽的」等語後，證人丁○○旋即回稱「怎樣啦」等語，

此有案發當時錄音譯文在卷可參，綜觀被告與證人丁○○之

爭執脈絡，堪認被告顯係針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

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無訛。而衡諸社會通念與一般人之

認知，「他媽的」、「幹他媽的」等用語，寓含不屑、輕蔑

或使人難堪之意，自屬貶抑性之言詞，此對於遭謾罵之對象

而言，客觀上足以使其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而貶

損其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且具相

當之社會經歷與智識程度，對其言論之涵意應有充分理解，

足認其主觀上有公然侮辱之故意至明。被告空言抗辯並無侮

辱之意，僅係表示憤怒之心情，並非針對告訴人等語，應無

可採。

(三)次按刑法第305條規定所稱之「恐嚇」，係指行為人將加害

生命、身體等之事，以言語或身體舉動通知被害人，使被害

人心生畏怖，而產生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陷於危險之感

覺，不必行為人果有加害之意思，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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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為人通知惡害之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使他人生畏怖之

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如其言語、舉動，依社會一

般觀念，足以使人生畏怖心時，即屬之。經查，證人丁○○

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進到辦公室對伊咆哮，且

伊感受到被告憎恨的表情，因為公司裡有刀、剪刀，再加上

被告暴怒，用手指著伊說「我會找你麻煩」，讓伊感到害怕

等語（參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足見被告為上開言論

時，情緒憤怒激動，且依被告所稱「我會找你麻煩」詞意觀

之，乃足使聽聞之告訴人聯想係將加害其生命、身體或財產

之表示，則被告之上述言詞客觀上應已足使面對被告之告訴

人承受精神壓力及安全威脅，而產生畏怖之心。被告雖辯稱

伊是指要依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並提出民事起訴狀1份為憑

（參本院簡上卷第55頁），然查被告本案係對證人丁○○表

示「我會找你麻煩」等語，而證人丁○○僅係公司之員工，

證人丁○○與被告間，有何需以法律途徑解決之事未見被告

提出證明，又被告提出之民事起訴狀係以馡曄國際有限公司

及馡曄文創事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且上開2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均為證人丙○○，亦非證人丁○○，顯見被告係以法律途

徑與上開2公司解決問題。準此，被告辯稱對證人丁○○稱

「我會找你麻煩」係指要以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亦非可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至被告雖於審理時表示希望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然未

就待證事實為陳述，且證人丙○○於偵查中已具結作證，並

就犯罪事實經過為證述，本院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附此敘

明。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09

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

規定，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

(三)原審認被告恐嚇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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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同事，本應相互尊重，以和為貴，縱遇有糾紛，亦應持理

性和平之態度溝通解決，卻僅因細故發生口角爭執，在盛怒

下以上開言語恐嚇、侮辱告訴人，造成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受

損並心生恐懼，所為實屬不該；復衡以被告犯後否認犯行，

未能正視己非，態度難認良好，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以彌補犯罪所生損害，所為實非可取；惟考量被告無犯罪

之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

素行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情

節、恐嚇及辱罵之言論內容、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

項，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

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量處拘役30日，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洵無違誤，

且業已詳細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另被

告迄本院第二審程序辯論終結前，仍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

之量刑參考因素並無變動，量刑尚屬妥適，被告仍執前詞否

認犯罪提起上訴，難謂有據，是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戊○○、郭姿

吟、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昇蓉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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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6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馬傳傑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本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9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丁○○（另為不起訴處分）前係任職於丙○○所經營址設臺中市○○區○○街00號公司辦公室之員工，緣甲○○與丁○○前於民國110年7月29日曾有爭執而生怨隙，後於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丙○○在上址向丁○○取用全新廚師帽時，甲○○因認為丁○○意指其衛生習慣不好始取用新的帽子，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上開不特定人得出入之辦公場所，對丁○○恫稱並辱罵：「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致丁○○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且貶損丁○○之名譽。
二、案經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均有明文。被告甲○○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查證人丁○○於警詢時之指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丁○○上開陳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內容核屬一致，不具證明本案犯罪之特別必要性，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其於警詢所述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被告並未釋明證人丙○○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揭說明，證人丙○○於偵查中之證述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三、本案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 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確於上揭時、地對告訴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然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或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伊跟證人丁○○、丙○○發生爭執，伊並沒有要恐嚇的意思，所謂要找麻煩，是指以法律途徑來解決，而說「他媽的」是要表示憤怒的心情，不是針對證人丁○○。惟查：
(一)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在址設臺中市○○區○○街00號公司辦公室，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參本院簡上卷第49頁），核與證人丁○○、丙○○證述情節相符（參偵卷第55至58頁，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復有現場錄音及譯文等附卷可稽（參偵卷第31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按所謂侮辱，凡未指明具體事實，而其內容足以貶損他人社會評價之輕蔑行為，即足當之。本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評價，是否構成侮辱，並非從被害人或行為人之主觀感受判斷，而係以陳述內容之文義為據，審酌個案之所有情節，包含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業類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平時關係、言語使用習慣、詞彙脈絡等，探究言詞之客觀涵義，是否足以減損被害人之聲譽。經查，被告因認證人丁○○於辦公室內指稱其衛生習慣不佳，因而與證人丁○○於辦公內發生口角爭執乙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錄音譯文存卷可查。又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時講這些話的時候是以手指著伊，因此伊可以確認被告是在跟伊講話等語（參本院卷簡上卷第105至106頁），且被告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後，證人丁○○旋即回稱「怎樣啦」等語，此有案發當時錄音譯文在卷可參，綜觀被告與證人丁○○之爭執脈絡，堪認被告顯係針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無訛。而衡諸社會通念與一般人之認知，「他媽的」、「幹他媽的」等用語，寓含不屑、輕蔑或使人難堪之意，自屬貶抑性之言詞，此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客觀上足以使其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而貶損其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且具相當之社會經歷與智識程度，對其言論之涵意應有充分理解，足認其主觀上有公然侮辱之故意至明。被告空言抗辯並無侮辱之意，僅係表示憤怒之心情，並非針對告訴人等語，應無可採。
(三)次按刑法第305條規定所稱之「恐嚇」，係指行為人將加害生命、身體等之事，以言語或身體舉動通知被害人，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而產生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陷於危險之感覺，不必行為人果有加害之意思，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為；行為人通知惡害之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使他人生畏怖之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如其言語、舉動，依社會一般觀念，足以使人生畏怖心時，即屬之。經查，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進到辦公室對伊咆哮，且伊感受到被告憎恨的表情，因為公司裡有刀、剪刀，再加上被告暴怒，用手指著伊說「我會找你麻煩」，讓伊感到害怕等語（參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足見被告為上開言論時，情緒憤怒激動，且依被告所稱「我會找你麻煩」詞意觀之，乃足使聽聞之告訴人聯想係將加害其生命、身體或財產之表示，則被告之上述言詞客觀上應已足使面對被告之告訴人承受精神壓力及安全威脅，而產生畏怖之心。被告雖辯稱伊是指要依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並提出民事起訴狀1份為憑（參本院簡上卷第55頁），然查被告本案係對證人丁○○表示「我會找你麻煩」等語，而證人丁○○僅係公司之員工，證人丁○○與被告間，有何需以法律途徑解決之事未見被告提出證明，又被告提出之民事起訴狀係以馡曄國際有限公司及馡曄文創事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且上開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為證人丙○○，亦非證人丁○○，顯見被告係以法律途徑與上開2公司解決問題。準此，被告辯稱對證人丁○○稱「我會找你麻煩」係指要以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亦非可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至被告雖於審理時表示希望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然未就待證事實為陳述，且證人丙○○於偵查中已具結作證，並就犯罪事實經過為證述，本院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
(三)原審認被告恐嚇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公司同事，本應相互尊重，以和為貴，縱遇有糾紛，亦應持理性和平之態度溝通解決，卻僅因細故發生口角爭執，在盛怒下以上開言語恐嚇、侮辱告訴人，造成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受損並心生恐懼，所為實屬不該；復衡以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未能正視己非，態度難認良好，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彌補犯罪所生損害，所為實非可取；惟考量被告無犯罪之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素行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情節、恐嚇及辱罵之言論內容、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洵無違誤，且業已詳細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另被告迄本院第二審程序辯論終結前，仍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之量刑參考因素並無變動，量刑尚屬妥適，被告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難謂有據，是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戊○○、郭姿吟、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昇蓉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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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本院111年度中簡字

第2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929號），提起上訴，本院

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丁○○（另為不起訴處分）前係任職於丙○○所經營址設

    臺中市○○區○○街00號公司辦公室之員工，緣甲○○與丁○○前於

    民國110年7月29日曾有爭執而生怨隙，後於000年0月00日下

    午3時30分許，丙○○在上址向丁○○取用全新廚師帽時，甲○○

    因認為丁○○意指其衛生習慣不好始取用新的帽子，因而心生

    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上開不特

    定人得出入之辦公場所，對丁○○恫稱並辱罵：「他媽的我會

    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致丁○○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

    安全，且貶損丁○○之名譽。

二、案經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

    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均有明文。被告甲○○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之陳述

    無證據能力等語，查證人丁○○於警詢時之指述屬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丁○○上開陳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

    具結證述之內容核屬一致，不具證明本案犯罪之特別必要性

    ，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其於警詢所述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

    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

    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

    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

    外情形，為調查審認。被告並未釋明證人丙○○於偵查中之證

    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揭說明，證人丙○○於偵查中之

    證述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三、本案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

    第 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

    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

    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確於上揭時、地對告訴人丁○○稱「他媽的我

    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然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

    全或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伊跟證人丁○○、丙○○

    發生爭執，伊並沒有要恐嚇的意思，所謂要找麻煩，是指以

    法律途徑來解決，而說「他媽的」是要表示憤怒的心情，不

    是針對證人丁○○。惟查：

(一)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在址設臺中市○○區○○

    街00號公司辦公室，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

    幹他媽的」等語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參本院簡上卷第

    49頁），核與證人丁○○、丙○○證述情節相符（參偵卷第55至

    58頁，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復有現場錄音及譯文等

    附卷可稽（參偵卷第31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

    實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按所謂侮辱，凡未指明具體事實，而其內容足以貶損他人社

    會評價之輕蔑行為，即足當之。本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經

    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評價，是否構成侮辱，並非從被害人

    或行為人之主觀感受判斷，而係以陳述內容之文義為據，審

    酌個案之所有情節，包含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

    業類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平時關係、言語使用習慣、

    詞彙脈絡等，探究言詞之客觀涵義，是否足以減損被害人之

    聲譽。經查，被告因認證人丁○○於辦公室內指稱其衛生習慣

    不佳，因而與證人丁○○於辦公內發生口角爭執乙情，有監視

    器錄影畫面擷圖、錄音譯文存卷可查。又證人丁○○於本院審

    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時講這些話的時候是以手指著伊

    ，因此伊可以確認被告是在跟伊講話等語（參本院卷簡上卷

    第105至106頁），且被告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

    的」等語後，證人丁○○旋即回稱「怎樣啦」等語，此有案發

    當時錄音譯文在卷可參，綜觀被告與證人丁○○之爭執脈絡，

    堪認被告顯係針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

    媽的」等語無訛。而衡諸社會通念與一般人之認知，「他媽

    的」、「幹他媽的」等用語，寓含不屑、輕蔑或使人難堪之

    意，自屬貶抑性之言詞，此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客觀上

    足以使其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而貶損其人格、地

    位及社會評價，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且具相當之社會經歷

    與智識程度，對其言論之涵意應有充分理解，足認其主觀上

    有公然侮辱之故意至明。被告空言抗辯並無侮辱之意，僅係

    表示憤怒之心情，並非針對告訴人等語，應無可採。

(三)次按刑法第305條規定所稱之「恐嚇」，係指行為人將加害

    生命、身體等之事，以言語或身體舉動通知被害人，使被害

    人心生畏怖，而產生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陷於危險之感

    覺，不必行為人果有加害之意思，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為

    ；行為人通知惡害之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使他人生畏怖之心，

    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如其言語、舉動，依社會一般觀

    念，足以使人生畏怖心時，即屬之。經查，證人丁○○於本院

    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進到辦公室對伊咆哮，且伊感受

    到被告憎恨的表情，因為公司裡有刀、剪刀，再加上被告暴

    怒，用手指著伊說「我會找你麻煩」，讓伊感到害怕等語（

    參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足見被告為上開言論時，情

    緒憤怒激動，且依被告所稱「我會找你麻煩」詞意觀之，乃

    足使聽聞之告訴人聯想係將加害其生命、身體或財產之表示

    ，則被告之上述言詞客觀上應已足使面對被告之告訴人承受

    精神壓力及安全威脅，而產生畏怖之心。被告雖辯稱伊是指

    要依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並提出民事起訴狀1份為憑（參本

    院簡上卷第55頁），然查被告本案係對證人丁○○表示「我會

    找你麻煩」等語，而證人丁○○僅係公司之員工，證人丁○○與

    被告間，有何需以法律途徑解決之事未見被告提出證明，又

    被告提出之民事起訴狀係以馡曄國際有限公司及馡曄文創事

    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且上開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為證人丙○

    ○，亦非證人丁○○，顯見被告係以法律途徑與上開2公司解決

    問題。準此，被告辯稱對證人丁○○稱「我會找你麻煩」係指

    要以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亦非可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至被告雖於審理時表示希望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然未就

    待證事實為陳述，且證人丙○○於偵查中已具結作證，並就犯

    罪事實經過為證述，本院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09

    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

    規定，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

(三)原審認被告恐嚇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公

    司同事，本應相互尊重，以和為貴，縱遇有糾紛，亦應持理

    性和平之態度溝通解決，卻僅因細故發生口角爭執，在盛怒

    下以上開言語恐嚇、侮辱告訴人，造成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受

    損並心生恐懼，所為實屬不該；復衡以被告犯後否認犯行，

    未能正視己非，態度難認良好，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以彌補犯罪所生損害，所為實非可取；惟考量被告無犯罪

    之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

    素行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情

    節、恐嚇及辱罵之言論內容、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

    ，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

    ，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量處拘役30日，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洵無違誤，且

    業已詳細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另被告

    迄本院第二審程序辯論終結前，仍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之

    量刑參考因素並無變動，量刑尚屬妥適，被告仍執前詞否認

    犯罪提起上訴，難謂有據，是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戊○○、郭姿吟、

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昇蓉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6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馬傳傑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本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9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丁○○（另為不起訴處分）前係任職於丙○○所經營址設臺中市○○區○○街00號公司辦公室之員工，緣甲○○與丁○○前於民國110年7月29日曾有爭執而生怨隙，後於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丙○○在上址向丁○○取用全新廚師帽時，甲○○因認為丁○○意指其衛生習慣不好始取用新的帽子，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上開不特定人得出入之辦公場所，對丁○○恫稱並辱罵：「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致丁○○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且貶損丁○○之名譽。

二、案經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均有明文。被告甲○○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查證人丁○○於警詢時之指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丁○○上開陳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內容核屬一致，不具證明本案犯罪之特別必要性，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其於警詢所述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被告並未釋明證人丙○○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揭說明，證人丙○○於偵查中之證述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三、本案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 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確於上揭時、地對告訴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然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或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伊跟證人丁○○、丙○○發生爭執，伊並沒有要恐嚇的意思，所謂要找麻煩，是指以法律途徑來解決，而說「他媽的」是要表示憤怒的心情，不是針對證人丁○○。惟查：

(一)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在址設臺中市○○區○○街00號公司辦公室，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參本院簡上卷第49頁），核與證人丁○○、丙○○證述情節相符（參偵卷第55至58頁，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復有現場錄音及譯文等附卷可稽（參偵卷第31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按所謂侮辱，凡未指明具體事實，而其內容足以貶損他人社會評價之輕蔑行為，即足當之。本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評價，是否構成侮辱，並非從被害人或行為人之主觀感受判斷，而係以陳述內容之文義為據，審酌個案之所有情節，包含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業類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平時關係、言語使用習慣、詞彙脈絡等，探究言詞之客觀涵義，是否足以減損被害人之聲譽。經查，被告因認證人丁○○於辦公室內指稱其衛生習慣不佳，因而與證人丁○○於辦公內發生口角爭執乙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錄音譯文存卷可查。又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時講這些話的時候是以手指著伊，因此伊可以確認被告是在跟伊講話等語（參本院卷簡上卷第105至106頁），且被告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後，證人丁○○旋即回稱「怎樣啦」等語，此有案發當時錄音譯文在卷可參，綜觀被告與證人丁○○之爭執脈絡，堪認被告顯係針對證人丁○○稱「他媽的我會找你麻煩，幹他媽的」等語無訛。而衡諸社會通念與一般人之認知，「他媽的」、「幹他媽的」等用語，寓含不屑、輕蔑或使人難堪之意，自屬貶抑性之言詞，此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客觀上足以使其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而貶損其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且具相當之社會經歷與智識程度，對其言論之涵意應有充分理解，足認其主觀上有公然侮辱之故意至明。被告空言抗辯並無侮辱之意，僅係表示憤怒之心情，並非針對告訴人等語，應無可採。

(三)次按刑法第305條規定所稱之「恐嚇」，係指行為人將加害生命、身體等之事，以言語或身體舉動通知被害人，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而產生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陷於危險之感覺，不必行為人果有加害之意思，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為；行為人通知惡害之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使他人生畏怖之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如其言語、舉動，依社會一般觀念，足以使人生畏怖心時，即屬之。經查，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進到辦公室對伊咆哮，且伊感受到被告憎恨的表情，因為公司裡有刀、剪刀，再加上被告暴怒，用手指著伊說「我會找你麻煩」，讓伊感到害怕等語（參本院簡上卷第101至109頁），足見被告為上開言論時，情緒憤怒激動，且依被告所稱「我會找你麻煩」詞意觀之，乃足使聽聞之告訴人聯想係將加害其生命、身體或財產之表示，則被告之上述言詞客觀上應已足使面對被告之告訴人承受精神壓力及安全威脅，而產生畏怖之心。被告雖辯稱伊是指要依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並提出民事起訴狀1份為憑（參本院簡上卷第55頁），然查被告本案係對證人丁○○表示「我會找你麻煩」等語，而證人丁○○僅係公司之員工，證人丁○○與被告間，有何需以法律途徑解決之事未見被告提出證明，又被告提出之民事起訴狀係以馡曄國際有限公司及馡曄文創事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且上開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為證人丙○○，亦非證人丁○○，顯見被告係以法律途徑與上開2公司解決問題。準此，被告辯稱對證人丁○○稱「我會找你麻煩」係指要以法律途徑解決等語，亦非可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至被告雖於審理時表示希望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然未就待證事實為陳述，且證人丙○○於偵查中已具結作證，並就犯罪事實經過為證述，本院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

(三)原審認被告恐嚇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公司同事，本應相互尊重，以和為貴，縱遇有糾紛，亦應持理性和平之態度溝通解決，卻僅因細故發生口角爭執，在盛怒下以上開言語恐嚇、侮辱告訴人，造成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受損並心生恐懼，所為實屬不該；復衡以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未能正視己非，態度難認良好，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彌補犯罪所生損害，所為實非可取；惟考量被告無犯罪之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素行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情節、恐嚇及辱罵之言論內容、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洵無違誤，且業已詳細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另被告迄本院第二審程序辯論終結前，仍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之量刑參考因素並無變動，量刑尚屬妥適，被告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難謂有據，是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戊○○、郭姿吟、乙○○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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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昇蓉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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